
2021年度防城港市(港口、防城区）老旧小区改造规划项目自评报告

一、项目基本概况

（一）项目立项情况

根据《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 自治区发改委 自治区财政厅转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申报2021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任务的通知》（桂建函〔2020〕542号）要求，各地要在2019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全面排查本地区2005年底建成需要改造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数量，建立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储备库，加快编制2021年-2025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规划。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2020年12月9日至21日进行了政府采购，并于12月23日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签订合同。2021年9月14日编制完成《防城港市（港口、防城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规划》，共支付78.8万元。
（三）年初绩效目标及其衡量指标设定情况。

对2005年底前建成的所有住宅小区进行全面调查摸底，编制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专项规划

项目组织管理情况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决策部署，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23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面推进广西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桂政办发〔2020〕86 号）大力推进防城港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提升城市品质。
二、项目绩效情况

按《通知》要求对防城区、港口区的城镇老旧小区进行规划综述、政策研究、发展定位、规划目标、现状分析、总体布局等内容。合理安排2021-2025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任务。

存在的问题

规划的具体指导效果还需要老旧小区改造的实践去验证。

四、工作改进建议
每年下达的任务按照规划的指导去改造，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逐步完善规划的指导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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